
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 
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 C B( 4 )1 24 /13 - 14 ( 04 )號文件  
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公務員紀律事宜概況  

目的  

  本文件 旨在向委員概述 公務員紀律處分 機制， 並 提供懲

處個案的最新數字。  

公務員紀律處分機制  

2 .   公務員 隊伍是政府的骨 幹，為市民服務 ， 支援政府有效

管治及保持香港安定繁榮。當局訂有制度，以表揚和獎勵表現出色

的公務員 ，而 對行為不當 或干犯刑事罪行 的 公務員則施以 適當懲

處。  

簡易紀律行動  

3 .   文職或 紀律部隊公務員 如有 輕微不當行 為 （例如偶爾遲

到或違反政府規例而個案性質輕微等），有關局／部門在完成內部

調 查 後 ， 可 向 該 員 採 取 簡 易 紀 律 行 動 （ 例 如 發 出 口 頭 或 書 面 警

告），而無須進行正式紀律聆訊。簡易紀律行動可讓管方迅速處理

性質輕微的個別不當行為。  

正式紀律行動  

4 .   對於被 指屢 犯輕微不當 行為 或干犯較嚴 重不當行為 （例

如屢次擅離職守、濫用職權或蓄意罔顧正式指令等），或被法院裁

定干犯刑事罪行的公務員，其所屬的局／部門可向他們採取正式紀

律行動。  

5 .   對文職職系人員和紀律部隊職系的高級公務員 1 採取的正

式紀律行 動，以《公務人 員 （管理） 命令 》 （「《命令》 」 ）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 一般指懲教署、香港海關、消防處、政府飛行服務隊、香港警務處及入境事務

處內職級相等於警司／監督／助理監督或以上職級的公務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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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務人員（紀律）規例》 2 為依據。如接獲公務員涉嫌有不當行

為或被法院裁定干犯刑事罪行的報告，相關的局／部門會進行初步

調查或考慮有關的法院程序記錄。該局／部門如認為有足夠理據採

取正式紀律行動，會把個案轉介公務員事務局轄下的公務員紀律秘

書處（「紀律秘書處」）。紀律秘書處負責處理所有根據《命令》

進行的紀 律個案，並就紀 律程序及懲 處尺 度向各局／部門 提供意

見。  

6 .   對紀律部隊職系的中級和初級公務員 3 採取的正式紀律行

動，一般根據相關紀律部隊法例 4 及其規管紀律事宜的附屬規例進

行。紀律部隊法例授權紀律部隊的首長，對涉嫌行為不當或被法院

裁定干犯刑事罪行的公務員展開紀律程序。這項安排對紀律部隊妥

善執法至為重要，亦能顧及每支紀律部隊的獨特運作模式。  

適當程序  

7 .   紀 律 個 案 必 須 按 照 自 然 公 正 的 原 則 ， 依 循 適 當 程 序 處

理。我們訂有措施，確保涉嫌行為不當的公務員得到公平聆訊，並

有充足機會為自己申辯。措施的例子包括：如需要進行紀律聆訊，

當局會在聆訊前向有關公務員講解其權利，並提供控方將援引的整

套證據和將出席紀律聆訊的控方證人名單；在紀律聆訊中給予有關

公務員陳詞和盤問證人的權利；以及讓有關公務員在紀律程序的不

同階段作出申述。  

8 .   被控人 員亦可 申請在紀 律聆訊 中委託律 師或其他形式的

代表。在林少寶  訴  警務處處長（終院民事上訴 2 008 年第 9 號）

一案中，終審法院所作裁定的其中一點是，審裁小組應基於公平原

則考慮准許被控人員委託律師代表。然而，委託律師代表的權利並

非絕對，審裁小組應否准許被控人員委託律師代表，取決於有關個

案的情況是否為公平起見而有此需要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
  《命令》是由行政長官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條第四款發出的行政命令，當

中列出行政長官管理公務員（包括紀律事宜）的權力。《公務人員（紀律）規

例》是根據《命令》制定的規例。  

3  
 交通督導員職系是香港譥務處的一個文職職系，該職系人員的違紀行為受《交

通督導員（紀律）規例》（第 374J 章）規管。  

4
  紀律部隊法例指《香港海關條例》（第 342 章）、《消防條例》（第 95 章）、

《政府飛行服務隊條例》（第 322 章）、《入境事務隊條例》（第 331 章）、

《警隊條例》（第 232 章）及《監獄條例》（第 234 章）。就本文件而言，紀

律部隊法例亦包括《交通督導員（紀律）規例》（第 374J 章）。  



-  3 - 

 

 

9 .   因應終 審法院的裁決， 紀律秘書處和各 紀律部隊已作出

行政安排，以處理及批核在紀律聆訊中委託律師或其他形式代表的

申請。當局已向各局／部門發出指引，要求紀律處分當局根據案情

以及其他相關因素（包括指控的嚴重程度和可能對被控人員作出的

懲處）考慮每宗申請。自上述行政安排實施以來，所有嚴重紀律個

案（即可能導致革職、迫令退休或降級的個案）中委託律師代表的

申請都獲批准。  

1 0 .   為了正 式確立 批核在紀 律聆訊中委 託律 師或其他形式代

表的行政安排，同時在其他方面改善紀律部隊法例下的紀律程序，

我們優化了有關修訂各紀律部隊法例附屬規例的建議，並與紀律部

隊管職雙方商討，以求進一步完善該些修訂建議。一俟敲定有關的

修訂建議後，當局會將修訂規例提交立法會審議。  

最新的懲處個案數字  

1 1 .   根據《 命令》或紀律部 隊法例進行正式 紀律程序後， 對

於證實有不當行為或被法院裁定干犯刑事罪行的公務員，紀律處分

當局可施加的懲罰主要包括譴責、嚴厲譴責、降級、迫令退休及革

職。紀律處分當局亦可因應不當行為或刑事罪行的嚴重程度，在作

出上述某些處分的同時，處以減薪、暫停或延期增薪、罰款等形式

的金錢上懲罰。此外，紀律部隊法例亦訂明若干只適用於紀律部隊

的懲罰（例如警誡、執行額外職責等）。  

1 2 .   紀律處分當局在決定懲罰的輕重時，會以有關不當行為或

刑事罪行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作為首要的考慮因素。其他相關的考慮

因素包括對同類不當行為或刑事罪行慣常作出的懲罰、任何從寬處

理的因素、有關公務員的職級、服務及紀律記錄等。由於高級公務

員理應以身作則，樹立榜樣，因此，對於被裁定有相同不當行為或

干犯相同刑事罪行的不同人員，職級較高者所受的懲罰一般會比職

級較低者為重。紀律處分當局亦會根據《公務員敍用委員會條例》

（第 9 3 章），就懲罰的輕重徵詢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的獨立意見。  

1 3 .   公務員 如 不滿紀律處分 的決定，可 視乎 情況，根據相關

紀律部隊法例提出上訴，或根據《命令》第 2 0 條向行政長官作出

申述，又或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條第十三款向行政長官提出申

訴。公務員亦可就紀律處分決定向法院尋求司法覆核。  

1 4 .   如附件 A 所載，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三

月三十一日的五年期間，根據《命令》或紀律部隊法例施加紀律懲

處的個案共有 1  47 1 宗，當中有 82 名公務員被革職。革職個案按

有關公務員的一般所屬職級，以及其不當行為或刑事罪行性質細分

的數字，載於附件 B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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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  

1 5 .   當局致 力 確保公務員隊 伍 維持最 高的誠 信和操守 標準。

我們訂有機制，適時及公平地處理紀律個案。市民對公務員要求日

高、期望愈切。為確保公務員不負市民所望，我們會不時檢討紀律

處分機制，在有需要時引進改善措施。  

1 6 .   請議員察悉本文件內容。 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
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 



附件 A 

根據《公務人員（管理）命令》  

或紀律部隊法例進行紀律程序後  

對有關公務員施加的懲罰  

（ 20 08 / 0 9 年度至 2 0 12 / 1 3 年度）  

 

財政年度  

 

懲罰類別  

2 0 08 / 09  2 0 09 / 10  2 0 10 / 11  2 0 11 / 12  2 0 12 / 13  總計  

革職  2 3  2 1  1 8  1 0  1 0  8 2  

迫令退休  2 8  1 8  1 9  1 2  1 3  9 0  

降級  2  1  0  1  1  5  

嚴厲譴責，另加  

金錢上的懲罰  
5 8  3 4  3 0  2 5  3 6  1 8 3  

嚴厲譴責  6 3  4 5  4 3  4 8  4 4  2 4 3  

譴責，另加  

金錢上的懲罰  
2 4  2 0  1 4  1 1  1 0  7 9  

譴責  7 3  4 9  6 3  6 6  4 5  2 9 6  

警 告 ／ 警 誡 ／

訓誡 （ 註 ）
 

9 2  9 3  9 4  8 9  5 6  4 2 4  

其他  

（ 包 括 根 據 紀

律部隊法例的規

定，給予額外職

責）  

1 2  1 3  1 5  1 2  1 7  6 9  

總計  3 7 5  2 9 4  2 9 6  2 7 4  2 3 2  1  47 1  

註 ：  這 些 懲 罰 只 包 括 當 局 根 據 《公務人員（管理）命令》或紀律部隊法例進行紀律

程序後施加的懲罰。  

 



附件 B 

根據《公務人員（管理）命令》（《命令》）或紀律部隊法例處理的革職個案  

（ 20 08 / 0 9 年度至 2 0 12 / 1 3 年度）  

I .  按有關公務員的一般所屬職級細分的革職個案數字  

 革職個案數目（財政年度）  

 2008/09 2009/10 2010/11 2011/12 2012/13 總計 

根據《命令》

處理的個案 

首長級或同等薪點 (a) 
0 0 0 0 0 0 

總薪級表第 14 至 49 點或同等薪點 (b)
 4  2  2  1 2 1 1  

總薪級表第 14 點以下或同等薪點  4  2  4  0 2 12 

小計   8  4  6  1 4 23 

根據紀律  

部隊法例  

處理的個案  

中級公務員 (c)
 1  0  1  1 0 3 

初級公務員 (d)
 1 4  1 7  1 1  8 6 56 

小計  1 5  1 7  1 2  9 6 59 

總計  2 3  2 1  1 8  1 0  10 82 

註 

( a )  包括紀律部隊職系較高級公務員（例如警務處助理處長、救護總長、總機師等）。  

( b )  包括紀律部隊職系高級公務員（例如警司、海關助理監督、消防區長等）。  

( c )  督察級公務員（例如警務督察、海關督察、助理消防區長等）。  

( d )  員佐級公務員（例如警員、關員、消防員等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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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按不當行為／刑事罪行性質細分的革職個案數字  

不當行為／刑事罪行性質  革職個案數目（財政年度）  

 2008/09 2009/10 2010/11 2011/12 2012/13 總計  

不當行為  

擅離職守  3  2  4  0  3  1 2  

疏忽職守／不履行職責／違反上級指示  1  1  0  0  0  2  

其他  

（例如濫用職權、未盡督導責任等）  
1  0  0  0  1  2  

小計  5  3  4  0  4  1 6  

刑事罪行  

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罪行  3  2  0  0  0  5  

串謀欺詐／行騙  3  2  1  0  0  6  

盜竊  3  2  2  4  0  1 1  

性罪行  1  5  2  0  2  1 0  

偽造文書  0  0  1  0  0  1  

公職人員行為不當  1  0  1  1  2  5  

謀殺／襲擊／傷人／打鬥  2  3  1  0  0  6  

交通違規事項  0  0  0  0  1  1  

其他（例如藏毒、刑事毀壞、虛假聲稱、  

妨礙公職人員、拒捕等）  
5  4  6  5  1  2 1  

小計  1 8  1 8  1 4  1 0  6  6 6  

總計  2 3  2 1  1 8  1 0  1 0  8 2  

 


